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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院校办学规模的稳步扩大,大学新生

在由高中教育模式向高等教育模式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诸多

适应问题日益增多[1、2]，随着自媒体的广泛应用，相关问题显得更

加突出与紧迫。
1 大学新生的学校与社会适应能力现状

进入大学校园后，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大学新生进入了一个

“动力真空带”或“理想间隙期”，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过后，
部分学生会出现懈怠情绪，并需要对身边多方面的改变进行适

应，主要表现在：

（1）对生活方式改变的适应。大学新生面对的是不同以往的
全新的生活环境与管理模式，从在家庭生活中的养尊处优变为

在集体生活且凡事要靠自己处理，使得个别学生甚至一时在生

活上难以自理。由于生活领域显著差异和管理方式的显著改变，
部分新生会感到无所适从或不同程度的胆怯。此外，同宿舍群体
中存在的生活习惯差异、地域文化与饮食差异、个体个性秉性差
异等因素，更会增大新生对新环境产生的排异感和不适感。
（2）对学习方法改变的适应。大学中学习环境、学习理念和
学习模式与中学阶段完全不同。一方面表现在开设的课程增多
以及教学方式变化，由高中时的老师引导监督学习改变为很大

程度上的自主学习；另一方面，学习的压力更多时候不是源于老

师与家长的监管，而主要是来自学生个体由于新的教育目标和

竞争环境所引起的新的自我发展需求认知。外部环境和条件改
变引起的系列问题，会导致部分大学新生对学习感到不知所措，

进而导致学习目标不明确、缺乏计划性、学习动机不足、专业兴
趣缺乏等。
（3）对处理人际关系的适应。同宿舍的大学新生来自全国多
个地市，彼此性格不同，生活习惯也差异明显，要实现快速融合

难度很大。受到年龄和成长历程的局限，大学新生有着较强的自
尊心和自主意识，他们渴望在新的群体中被尊重、容纳和承认，
但在很多时候又无法独立解决在大学这个“小社会”中所面临的
许多过去未曾遇到的简单的或是复杂问题，小到由于生活习惯

差异带来的相互干扰、大到个体间处事差异引发的激烈碰撞，这
些对于有着强烈自我意识而心理素质较脆弱的大学新生来说，

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困惑和迷茫。
2 大学新生适应能力的影响因素

影响大学新生适应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

（1）职业生涯规划不够明确。大学新生大多刚刚开始尝试独
立，对于未来的就业和事业发展还没有作好准备，往往受到来自

社会的良莠不齐的职业价值观影响，产生从众心理或是感觉到

茫然和无从着手，现实与梦想、校园与社会的差异，使他们在一
个阶段显得无所适从和难以适应。
（2）协作与包容的意识尚未形成。大学新生在刚刚经历的中
学生活中，提升书本知识认知的同时、其自身的团队意识和集体
协作精神得不到有效培养。此外，近年来入学的新生独生子女占
比较高，进入大学前几乎都是家庭重点呵护的对象，自我意识较

强而对外界人与事的包容意识较为欠缺。协作与包容的意识形
成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导致了进入大学的部分新生由于相互之

间难以融合和包容而感到对大学生活的不适应。
（3）经济与文化氛围的差异性影响。面对铺天盖地的讯息，
刚从相对封闭的中学校园走出来的大学新生，往往难以辨别，再

加上一些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宣传资讯，更是有可能让他们盲

目推崇与攀比，使其迷失了自己的初心。在步入大学本应该尽快
转入自我全面规划和提升的阶段，却被纷繁的经济与文化氛围

所困扰，表现出对主流大学文化的不适应。
3 改善和提升大学新生适应能力的策略

做好大学新生思想引导工作，新生辅导员可以从如下几个

方面开展工作：

（1）加强个人发展目标引导。刚走出中学校园的大学新生具
有很大的可塑性。作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加强大学新
生的个人发展目标引导工作，要协助学生逐步对自己目前及未

来发展形成恰当的认知和定位，从前期做到对大学学习与实践

重要性的正确认识、到后期形成不能简单以薪酬或工作环境作
为评价依据的职业价值观，从阶段性的小目标、到个人的长远发
展规划，引导他们理性且全面地思考与实践。通过目标引导大学
新生在个体发展中积极为学业深造做准备或为进入产业前沿打

拼做规划，使其快速步入正轨。
（2）注重学习生活中的转移疏导。高校教育实践都一致认
为，团体活动、社会实践、音乐、运动竞赛、拓展活动等，能够有效
地改善大学新生对新的学习生活方面的不适应[3,4]。高等教育不
同于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具有明显的“外松内紧”特点，制度实
施更为严密和严格，这种严密体现在各个方面的规章约束和制

度红线，严格则不仅来自于外部压力，更重要是来自于自律，来

自于新的自我发展需求的压力，这明显不同于中学时所感受到

的学校管理带来的外力型压力。通过形式灵活的集体活动和社
会实践协助大学新生进行学习生活节奏的转移疏导，能够有效

摘 要：大学新生在高中教育向高等教育模式转变过程中表现出的适应问题日益突出。以个体发展目标为引导、以集
体协作和社会实践等活动为载体、以文化自信教育为保障，培养大学新生的自我认知，利于协助其快速适应并积极乐观地
度过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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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其正面的自我认知，确定个体发展的目标和路径，积极乐观

地度过大学生活。
（3）以文化自信提升思政教育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围绕“文化自信”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
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
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高校的职责是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开展的系列思想政治教育都离不开文化

自信教育。高校文化自信教育不仅涵盖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
还渗透在为人处世等日常思想与行为方式，是大学生启迪思维、
奋力前行的信心和动力，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保证国家长
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大学新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以形式
灵活的文化自信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对于正确引导大

学新生主动适应大学生活意义重大。
4 总结与展望

大学新生在大学这个由学生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的人生重要

阶段中，面临着诸多的困惑与迷茫、纷争与诱惑，需要进行及时地
引导和教育。通过引导大学新生树立明确的个体发展目标、以集体
协作和社会实践等活动培养其积极全面的自我认知、以形式灵活
的文化自信教育作为其成长和发展的必要保障，协助其明确自身

发展的目标和路径，快速适应并积极乐观地度过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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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省一名 12岁的少年在本应天真烂漫对世界充满

希望的阶段，仅因为其母亲的严厉管教，不允许他去网吧，就持

刀将其母亲残忍杀害，可悲的是，事后竟然没有半点悔过自新意

识，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因为他未满 14岁且未达到刑事责
任年龄，只能暂时采取以下措施控制：由其监护人及公安机关、
教育部门、镇政府等共同进行定点监护管理，与此同时还要进行
心理疏导、法制辅导、文化教育等工作。此案一经报道，舆论一片
哗然。人们想象的解决方案与案件处理结果的严重不对称，不但
引起了人民群众对法律执法行为的些许不理解，而且还因为这

些恶劣的犯罪行为得不到惩罚而放大了社会执法层面的负面效

应，引起大众对法律体系的不认同。
“未成年人”几个字，似乎成了少年犯罪的护身符，免死金
牌，保护伞，成了少年犯罔顾法律，理直气壮杀人、盗窃、抢劫、强
奸的保护伞。未成年人健康快乐地生长，离不开社会各界的保
护，更离不开法律及道德的约束，绝对不可以让一些未成年人脱

离法治轨道，肆意妄为。任何自由都是约束下的自由。目前我国
对于未满十四周岁、涉嫌刑事犯罪的青少年的教育矫正制度不
够完善，必须建立更为完美的教育矫正体系。让违法者吸取教
训、付出代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青少年犯罪的混乱局面。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2018- 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

规划》，提出探求建立罪错未成年人的临界预防、家庭教育、分级
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2019年 2月 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
检察院院长史伟忠在接受“新时期四大检察院”网络采访时说。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正案将成为积极稳

妥推进非法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的契机。由此可见，关于未成
年犯罪的矫正预防工作迫在眉睫。
未成年人是祖国和社会的希望、未来。探讨防止青少年犯罪

的原因和发展对策不仅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而且具有长远的意

义。虽然我们有法律和理论原则的刑法，有少年保护法和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来保护未成年人，但是，由于司法机关所定义的六

个字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政策，以及各种实际问题的限制，实
施效果不理想。探求“临界教育”“分级处遇”等解决办案，是正义
的期翼，是黑暗的震慑，是对法律的无奈的强劲的补充，能够有

效补齐以前“刑罚”与“释放”之间的灰色空间之短板，建立合理
的过渡方案，以期实现各种“详细具体可操作”措施的跟进，来确
保好的规划能够落到实处并有积极的反响，进而实现人民对于

法律的期待。
事实上，我们国家惩罚罪错未成年人的制度一直存在。但
是，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诸
如“防止青少年犯罪法”和公安部等部委的法律法规中，由于过
于分散，制度庞大而复杂，甚至对处理不同法律法规的制度的规

定也存在冲突。不能形成制度合力，进而可行性受到一定约束。
应积极寻找新的出路，在罪错前一步预防，使未成年在内心对法

律产生敬畏，在罪错后分级处遇，使未成年的行为得以纠正，实

现刑罚与释放的合理过渡，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我国早就开始对罪错未成年矫正分级处遇政策进行探索，

自 2004年以来，上海检察院开始探索对未成年人的非捕和不起

诉制度的保护和惩罚措施。近年来，我们积极实施法律规定的各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矫正困境及出路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马晓青

摘 要：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但是有些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触犯了法律，违反了社会秩序，因此对
未成年犯罪者的引导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对未成年犯罪者的矫正困境及出路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未成年；行为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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